道路驾驶实操考核标准

一、考核目标

为科学、公平、公正、全面地评估应聘人员的实际驾驶技能、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能力，确保选拔出符合机关公务用车要求的合格驾驶员，保障公务出行安全、文明、规范、高效，特制定本考核标准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安全第一：所有考核项目均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，评估应聘者安全文明驾驶的意识和习惯。

2.契合实用：考核内容紧密围绕机关公务用车的实际工作场景。

3.规范严谨：注重考察驾驶员对交通法规、驾驶规范、车辆性能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的理解和遵守。

4.综合评估：结合操作规范性、熟练度、应变能力、心理素质等多方面进行评测。

三、考核项目

考核项目分四个部分，总分为100分。
（一）道路驾驶技能（25分）

（二）突发应急处置（25分）

（三）安全文明意识（25分）

（四）职业操守规范（25分）
四、考核流程与要求
1.道路驾驶实操：使用与公务用车相近的车型，在道路和特定场地进行考核。

2.考核小组：由局机关人事处工作人员、车管干部、机关纪委委员各1人组成。

3.评分方法：考核人员根据应聘者在各项目的实际表现进行评测。

五、附则

本考核标准由厦门市民政局负责解释，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整。

